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以下附錄節錄自中國政府網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://www.gov.cn/zhengce/content/2022-02/08/content_5672535.htm )

附錄

国务院关于同意在鄂尔多斯等 27 个城市和地区

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批复

国函〔 2022〕 8 号

内蒙古自治区、江苏省、浙江省、安徽省、江西省、山东省、湖北省、广东省、四川省、云南

省、陕西省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，商务部：

你们关于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请示收悉。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在鄂尔多斯市、扬州市、镇江市、泰州市、金华市、舟山市、马鞍山市、宣城

市、景德镇市、上饶市、淄博市、日照市、襄阳市、韶关市、汕尾市、河源市、阳江市、清远

市、潮州市、揭阳市、云浮市、南充市、眉山市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、宝鸡市、喀什地区、

阿拉山口市等 27 个城市和地区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，名称分别为中国（城市或地区

名）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，具体实施方案由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分别负责印发。

二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（以下简称综合试验区）建设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

部署，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完整、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，

全面深化改革开放，坚持创新驱动发展，复制推广前五批综合试验区成熟经验做法，发挥跨境

电子商务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、促进产业数字化发展的积极作用，引导跨境电子商务健康持

续创新发展，全力以赴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，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。同时，要保障国家安全、

网络安全、数据安全、交易安全、国门生物安全、进出口商品质量安全和有效防范交易风险，

保护个人信息权益，坚持在发展中规范、在规范中发展，为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创

造良好的营商环境。

三、有关省（自治区）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综合试验区建设的组织领导，健全机制、

明确分工、落实责任，有力有序有效推进综合试验区建设发展。要按照试点要求，尽快完善具

体实施方案并抓好组织实施。要进一步细化先行先试任务，突出重点，创新驱动，充分发挥市

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，有效引导社会资源，合理配置公共资源，扎实

推进综合试验区建设。要建立健全跨境电子商务信息化管理机制，根据有关部门的管理需要，

及时提供相关电子信息。要定期向商务部等部门报送工作计划、试点经验和成效，努力在健全

促进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体制机制、推动配套支撑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新进展、新突破。各综

合试验区建设涉及的重要政策和重大建设项目要按规定程序报批。

四、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，加强对综合试验区的协调指导和政策支持，切实

发挥综合试验区示范引领作用。按照鼓励创新原则，坚持问题导向，加强协调配合，着力在跨

境电子商务企业对企业（ B2B）方式相关环节的技术标准、业务流程、监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设

等方面探索创新，研究出台更多支持举措，为综合试验区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，更好地促进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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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壮大。要进一步完善跨境电子商务统计体系，实行对综合试验区内

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货物按规定免征增值税和消费税等支持政策，企业可以选择企业所得税

核定征收，对经所在地海关确认符合监管要求的综合试验区所在城市（地区）自动适用跨境电

子商务零售进口试点政策，支持企业共建共享海外仓。商务部要牵头做好统筹协调、跟踪分析

和指导服务，建立健全评估和退出机制，定期开展评估，促进优胜劣汰，会同有关部门及时总

结推广试点经验，重大问题和情况及时报告国务院。

国务院 

2022 年 1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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